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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规〔2021〕007-政府办 003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宝政办发〔2021〕8 号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宝鸡市公交专用道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宝鸡市公交专用道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1 年第 3 次市政府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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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公交专用道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市区公交专用道管理，规范城市道路

行车秩序，保障公交车辆优先通行，提高公交车通行效率和城

市道路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陕

西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和《陕西

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公交专用道及港湾式公交

站点的规划、建设、通行管理及设施维护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交专用道是指在城市道路的车行道

内专门施划的，在特定时段内供公交车（含校车、9 座及以上班

线客车）通行的车道。

公交专用道设施包括道路、标志标线、停靠站点以及通行

信号、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等智慧交通管理系统。

特定时段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交通运输行政管理

部门根据本市道路条件提出具体意见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布。

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负责会同市发改委、住建、

交通运输、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共同编制公交专用道规划，报

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市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将规划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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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专用道的城市道路分年度列入城建计划，并督促相关建设责

任单位同步推进落实。

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住建、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安排落实公

交专用道建设、标志标线施划和维护经费。

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本市公交专用道规划，负责公交

专用道的标志标线施划、通行信号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等智慧

交通管理系统的设置及维护，并依法对公交专用道通行秩序进

行管理。

市住建部门安排落实公交专用道的建设及维修，按市政规

划完成慢行空间设施建设。

第五条 编制公交专用道规划应当遵循公交优先通行、提

高城市道路使用效率、节省出行时间、改善交通环境等原则，

并广泛听取公交企业、客运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意见。

调整公交专用道规划，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交通

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拟调整方案，经征求公交企业、客运企

业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后，再按照法定程序报批。

第六条 公交专用道设置和调整,应当符合本市公交专用

道规划，并综合考虑道路通行条件、车流量、公交客流和客运

出租车停靠等因素。

第七条 在既有城市道路上建设公交专用道，由市财政部

门保障经费。

公交站点的设置，由公交企业提出初步方案，市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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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、市住建部门根据道路通行条件、

车流量、公交客流等因素确定。

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城市道路上建设公交专用道，由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公交专用道的标志标线施划、通行信号和交

通技术监控设备等智慧交通管理系统设置。住建部门负责公交

站点建设。标志标线施划、通行信号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等智

慧交通管理系统以及配套的公交站点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。

第八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规划有公交专用道的道路，

市城市规划部门应充分考虑公交专用道建设需要，预留公交专

用道和公交港湾用地。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会同市住建局做好

绿化带建设，绿化带不得影响公交专用道和公交停车港湾使用，

不能妨碍公交专用道内车辆的正常通行。对划有公交专用道的

道路，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会同交警部门适时对其两侧或

者路中的行道树、绿化隔离带中的树木实施修剪或移栽，防止

影响、妨碍公交车正常通行和监控设备正常使用。

第九条 公交车在公交专用道内行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按照顺序行驶，严禁超车、超速和故意低速行驶；

（二）行经交叉路口时，应当按照所需方向提前驶入导向

车道；

（三）遇交通管制等特殊情况时，服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

的指挥。

公交车如遇特殊情况需变更车道时应当减速行驶，不得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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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其他车辆通行。

第十条 在特定时段内，非公交车遇特殊情况需借用公交

专用道通行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救险

车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以借用公交专用道行驶；

（二）当其他车行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以及发生突发事件

且仅有公交专用道可以通行时，应当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和交

通协管人员的疏导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；

在通过事发地点后，应当立即驶离公交专用道。

第十一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公交专用道通行

秩序管理，依法查处违反公交专用道通行秩序的行为。

第十二条 公交企业应当加强对公交车驾驶员规范行车的

培训教育，优化公交车运营调度，及时维护保养公交车和公交

站点导乘指引设施，提高公交专用道通行效率。

第十三条 乘客乘坐公交车时，应当在公交站台有序候车，

不得在公交专用道内候车和争抢乘车。公交车在公交专用道发

生车辆故障和其他突发事件时，乘客应当服从司乘人员的安排

换乘其他公交车。

第十四条 在公交专用道范围内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违规停车的；

（二）在公交车站前后 30 米内路段停靠的；

（三）9 座以下客车在公交专用道内通行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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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故意损毁、移动、涂改公交专用道设施的；

（五）占用公交专用道或者在公交站点堆放物料、摆摊设

点的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、二、三、四项之规

定的，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
全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的，由城市

管理执法部门责令改正，并按照《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

例》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。有效期止2026

年 5 月 31 日。

共印 50 份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。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9日印发


